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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财会〔2023〕63号


深圳市财政局转发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3
年度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
（中青年人才培养—企业班）
选拔培养工作的通知

各区财政局、大鹏新区发展和财政局、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、前海管理局财务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加强高层次财会人才队伍建设，财政部决定开展有关选拔培养工作。现将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3年度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（中青年人才培养—企业班）选拔培养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财会函〔2023〕12号，见附件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积极宣传、动员本辖区、本管理领域或本单位符合条件人员申报，参加选拔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我市具备条件人员应于8月10日至31日登录广东省会计信息服务平台（https://kj.czt.gd.gov.cn），点击“高端会计人才选拔报名”—“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（中青年人才培养-企业班）选拔培养报名”填写申报信息，上传近期二寸半身免冠彩色照片和相关佐证材料（pdf格式）。省财政厅将于9月5日前完成报名人员的申报条件、申请资料审核。
请通过审核人员将《2023年度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（中青年人才培养-企业班）申请表》（系统自动生成下载打印，经所在单位审核同意盖章）和相关佐证材料A4纸打印装订成册，于9月7日前快递至省财政厅（会计处），地址：广州市北京路376号，联系电话：020-83170315。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3年度财政部高层次财会
人才素质提升工程（中青年人才培养—企业班）选拔培养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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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：谭新辉，电话：0755—83938957）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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